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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9,000.00 万元， 截至目前， 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9,000.0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80.22 亿

元， 其中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79.46 亿元， 分别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5.44%、45.25%。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77.9 亿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和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3 年
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3-015） 和《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2023 年 10 月份，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 保
人

被 担
保人 债权人 本次担保

金额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本 次 担 保 前
对 被 担 保 方
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
对被担保方
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
可用担保额
度

本 次 担 保
其 他 股 东
担保情况

1

山 东
高 速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山 高
云 创
（ 山
东 ） 商
业 保
理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 芜
分行

25,0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合同项
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
贰年。

20,000.00 45,000.00 155,000.00 无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济南分行

20,0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合同项
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
壹年。

45,000.00 65,000.00 135,000.00 无

广发招商-
山 高 云 创
保 理 第 1
期 资 产 支
持 专 项 计
划

14,0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广 发 招
商—云 创
保 理 1 -
10 期 资
产支持专
项计划说
明书项下
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
之日起壹
年。

65,000.00 79,000.00 121,000.00 无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号 被担保人名
称

成 立 时
间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地和主 要 生
产经营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1

山 高 云 创
（山东）商业
保理有限公
司

2022/9/
15 王红毅

山东省济南 市 历
下区燕子山路 29
号

25,000.00 山东高速股 份有 限 公
司持股 100%。

许可项目： 商业保
理业务 。

注：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单位。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被 担 保 人
名称 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山 高 云 创
（山 东 ）商
业 保 理 有
限公司

2022 年 末/
2022 年度 25,111.94 35.22 25,076.72 0 76.72

2023 年 9 月
末/2023 年前
三季度

75,115.07 49,404.76 25,710.31 1,990.88 633.59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行
2、债务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即 25,000.00 万元。
5、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
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贰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贰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债务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贷款，即 20,000.00 万元。
5、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
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壹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壹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广发招商 - 山高云创保理第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债务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资产支持证券担保，即 14,000.00 万元。
5、保证范围：包括广发招商—云创保理 1-10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项下的主债权、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
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限：广发招商—云创保理 1-10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壹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壹年。每一具体业
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8、其他股东担保情况：无
9、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控股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
掌控其资信情况。上述被担保人山高云创（山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近
年来经营稳定，资信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 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
权的担保额度，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80.22 亿元，其中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已批准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79.46 亿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5.44%、45.25%。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的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0。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919� � � � � �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2023-058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远海控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为维护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董事会同意公司实施回购，回购 A 股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 3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的
《中远海控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规定，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自 2023 年 8 月 31 日起，公司实施 A 股回购；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 32,953,434 股，占公司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总股本的比例为 0.2038%，购买的最高价
为 10.09 元 / 股、 最低价为 9.44 元 / 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3.2061 亿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
关规定及回购股份方案，结合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 日

DD2211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2023 年 11 月 2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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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太极有限)持有公司股份 15,381.2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62%。 本次解除质押及再
次质押后 ,太极有限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4,700.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30.56%，占
公司总股本的 8.44%。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接太极有限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和
再次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股东名称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800.00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2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4%

解质时间 2023 年 10 月 30 日

持股数量 15,381.24 万股

持股比例 27.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900.00 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5.3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00%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 次 质 押 股
数(万股)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太 极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是 800.00 否 否 2023 年 10
月 31 日

2024 年 8 月
11 日

重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文化宫支行

5.20% 1.44%

用于该
公司融
资周转
提供担
保

合计 800.00 5.20% 1.44%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 股 数 量 （万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 质 押 数 量
(万股)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太 极 集
团 有 限
公司

15,381.24 27.62% 3,900.00 4,700.00 30.56% 8.44% 0 0 0 0

合计 15,381.24 27.62% 3,900.00 4,700.00 30.56% 8.44% 0 0 0 0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太极有限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太极有限资信状况较好，具备较强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不存在平仓和强制平仓引发的

风险，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
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869� � � � � � � � 证券简称：长飞光纤 公告编号：临 2023-036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飞光纤光缆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香港”）持有 Cloud� Light� Optoelectronics� Limited（以下简称
“云晖光电 ”）11.2%的股权。 云晖光电全部股东拟将持有的云晖光电全部股权出售予
Lumentum� Holdings� Inc.（以下简称“本次出售”）。 本次出售完成后，长飞香港将不再持有云晖
光电的股权。

● 云晖光电全部股权本次出售的对价为美元 7.5 亿元，该对价将在交割时根据协议进行
调整。 如本次出售按计划完成，预计将使本公司产生约人民币 4.4 亿元的投资收益。

● 本次出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
联交易。

● 风险提示：
1、 本次出售尚未交割，还需履行各项后续程序。
2、 本次出售对价尚未最终确定，预计的投资收益为初步测算，具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积极做好风险防范，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项目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交易概述
2023 年 10 月 30 日，Lumentum� Holdings� Inc.与云晖光电签署合并协议，根据该协议条款，

Lumentum� Holdings� Inc.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云晖光电全部股权。 本次出售完成后，云晖光电将
成为 Lumentum� Holdings� Inc.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全部股权出售的对价为美元 7.5 亿元，其中长飞香港持有的云晖光电 11.2%的股份预
计以美元 0.84 亿元出售，该对价将在交割时根据协议进行调整。 按照目前出售对价，扣除公司
所持股份在本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金额约人民币 1.6 亿元，将使本公司产生约人民币 4.4
亿元的投资收益。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简介
公司名称：Lumentum� Holdings� Inc.
营业地址：1001� Ridder� Park� Drive,� San� Jose,� CA,� United� States
商业登记号：001-36861
股票代码：NASDAQ:� LITE
主营业务介绍：Lumentum� Holdings� Inc. 为全球领先的光网络及激光应用领域相关创新光

电产品的设计及制造商，其产品与服务广泛应用于各种电信、企业网及数据中心连接中。
本公司与 Lumentum� Holdings� Inc.无关联关系。
(二)�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百万元

截至 2023 年 7 月 1 日止年度
（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7 月 2 日止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67.0 1,712.6

营业利润 -115.7 303.3

净利润 -131.6 198.9

截至 2023 年 7 月 1 日
（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7 月 2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4,632.1 4,162.2

总负债 3,276.3 2,287.2

净资产 1,355.8 1,875.0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简介
本次交易标的为云晖光电股权。 该等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公司名称：Cloud� Light� Optoelectronics� Limited
注 册 地 址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商业登记号：2037335
主营业务：设计、生产及销售应用于汽车传感及数据中心连接的先进光模块相关产品。

云晖光电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有股数

Venture Dragon Holdings Limited 31.0% 137,757,600

CapitalG II LP 18.7% 83,300,314

TEDA Holdings Limited 16.0% 71,128,000

长飞香港 11.2% 49,872,000

Asia New Light Limited 7.9% 35,323,400

Everbright 7.2% 32,000,000

未授予期权 6.0% 26,658,315

已授予期权 2.0% 8,886,105

已发行股数合计 100% 444,925,734

(二)� 交易标的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百万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未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7.99 186.84

营业利润 9.89 15.08

净利润 8.34 12.20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93.01 175.65

总负债 38.51 26.49

净资产 154.50 149.16

四、 定价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云晖光电全部股权出售的基准对价为 7.5 亿美元，为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该对价

将在交割时根据标的的现金、负债、流动资金、税金、薪酬及第三方费用、资本开支等项目进行
调整。

本次交割将在包括根据美国《哈特 - 斯科特 - 罗迪诺法》反垄断审查等相关部门审批在内
的交易条件达成或获豁免后的 2 个工作日内完成。交割日后，Lumentum� Holdings� Inc.或交易中
介将与各出售方确认对价支付相关文件。 在相关文件确认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出售对价将按照
依据合并协议条款确定的金额向出售方支付。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因云晖光电股份拟整体出售， 其中长飞香港持有云晖光电 11.2%的股份预计将以约美元

0.84 亿元同步出售。本公司持有的云晖光电股份列报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该等股份账面金额约人民币 1.6 亿元， 本次出售所获收益将使本公司产生约人
民币 4.4 亿元的投资收益。

本次出售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重大影响，将增加公司现金流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提高利润水平及股东的投资回报。

六、 风险提示
1、 本次出售尚未交割，还需履行各项后续程序。
2、 本次出售对价尚未最终确定，预计的投资收益为初步测算，具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积极做好风险防范，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项目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本次出售合并协议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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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 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 (星期四 )� 16:00 前将需要了解与关注的问题通过公司邮

箱 hygf600348@sina.com 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6:00-17:00 举行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10 日 下午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

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和独立董事。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11 月 10 日 下午 16:00-17:00，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

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 (星期四 )� 16:00 前将需要了解与关注的问题通过公司
邮箱 hygf600348@sina.com 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公司证券部
电话：0353-7078618
邮箱：hygf600348@s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址：https:

//roadshow.cnstock.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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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 (星期四 )� 至 11 月 8 日 (星期三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inomach-he-dsh@sinomach-he.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下午 15:00-16:00 举行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9 日 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韩晓军
董事、总经理：王晖球
独立董事：马 义
财务总监：鲁德恒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闫 杰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11 月 9 日 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 (星期四 )� 至 11 月 8 日 (星期三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inomach-he-dsh@sinomach-he.cn 向公司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郭女士
电话：0838-6159209
邮箱：sinomach-he-dsh@sinomach-he.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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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第三期）的方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上市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2.00 亿元 -3.00 亿元，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8.00 元 / 股，本次拟回购数量
不超过 20,000,000 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20%。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第三

期）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10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350,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0.02%，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14.30 元 / 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14.20 元 / 股，支付的金额为
500.13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 2023 年 10 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5,182,6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1%， 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15.23 元 / 股、 最低价为人民币 13.28 元 /
股，支付的金额为 21,999.69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及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回购，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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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召开了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
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回
购公司股票。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 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10 月月底 ，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710,02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74% ， 购买的最低价为 30.82 元 / 股、 最高价为 32.93 元 / 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2,442,317.8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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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

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232023008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临 2023-049 号《关于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目前，公司正处于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

● 经营业绩风险：我公司 2023 年 1-3 季度业绩下滑，营业收入为 257,786,607.75 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 2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9,013,852.03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87.65%。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 全资子公司资产减值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母公司对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合并报表中主要资产进行了减值测
试，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有关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临 2023-045 号《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上述提及的全资子公司资产减值风险，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
计 10,632.48 万元， 全部计入 2023 上半年度损益， 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632.48
万元，导致公司 2023 年二季度及半年报利润总额、净利润均减少 10,632.48 万元，我公司已进
行会计差错更正，具体会计差错更正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23—45 号《文一科技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公司更正后的 2023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由盈利转亏损，为 -99,493,401.59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03.74%（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文一科技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修订版）》）。

●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连续 3 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我公司行业所属的证监
会大类为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根据 WIND 大数据统计，目前行业内平均市盈率为 17.6 倍，
我公司最新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 个交易日内

（2023 年 10 月 30 日、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亦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

大事项，以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我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信息。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

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立案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

（证监立案字 0232023008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临 2023-049 号《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目
前，公司正处于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

（五）全资子公司资产减值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

真实、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母公司
对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合并报表中主要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
资产减值损失的有关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临
2023-045 号《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上述提及的全资子公司资产减值风险，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0,632.48 万元，全部

计入 2023 上半年度损益，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632.48 万元，导致公司 2023 年二
季度及半年报利润总额、净利润均减少 10,632.48 万元，我公司已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具体会计
差错更正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临 2023—45 号《文一科技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
的公告》。 公司更正后的 2023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盈利转亏损， 为 -99,
493,401.59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03.74%（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文一科技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修订版）》）。

（七）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此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我公司行业所属的证监会大类为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根据 WIND 大数据统计，目前行业内平均市盈率为 17.6 倍，我公司最新市盈率高于
同行业平均水平，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经营业绩风险
我公司 2023 年 1-3 季度业绩下滑 ， 营业收入为 257,786,607.75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26.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9,013,852.03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87.65%。 公司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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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阶段： 撤销南京中院对廖良茂持有的 22,707,784 股康尼机电股票司法拍卖划转

至华宇瑞泰名下的执行行为。
案涉股票数量：22,707,784 股。
对上市公司损益影响：待公司收到划转的股票后，将会对公司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等产

生一定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12 月，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尼机电”或“公司”）完成对广东龙

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昕科技”）100%股权的并购， 并购完成后， 股东廖良茂持有
50,590,801 股康尼机电股票。 2018 年 6 月，公司发现龙昕科技原实际控制人廖良茂涉嫌存在利
用职务便利违规担保并恶意隐瞒相关债务等情形， 遂向南京市公安局以合同诈骗报案。 2020
年 1 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就廖良茂涉嫌合同诈骗提起公诉。 2022 年 4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终审判决被告人廖良茂犯合同诈骗罪 ， 判处无期徒刑 ， 责令廖良茂退出犯罪所得
19.3297884095 亿元，发还康尼机电。

2018 年 6 月，北京仲裁委员会对国信国投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国投
公司”）与北京华宇瑞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宇瑞泰”）、廖良茂、田小
琴、赣州森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昕投资”）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8）
京仲裁字第 1156 号裁决：廖良茂将其持有的 9,152,076 股康尼机电股票变更至华宇瑞泰名下；
廖良茂和森昕投资向国信国投公司、 华宇瑞泰分别支付现金 35,117,282.71 元、170,643,895.21
元等。

2018 年 5 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或“本院”）根据国信国投公司、
华宇瑞泰的申请，作出（2018）苏 01 财保 50 号民事裁定：查封（冻结）廖良茂持有的康尼机电股
票 9,152,076 股；查封（冻结）廖良茂名下价值 256,370,872.11 元的财产。

根据国信国投公司、华宇瑞泰的申请，南京中院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作出（2018）苏 01 执
1517 号之二执行裁定：拍卖廖良茂持有的 22,707,784 股康尼机电股票。 2018 年 11 月 30 日，华
宇瑞泰以 4,400 万元竞得该等股票。

由于该部分股票可能涉及廖良茂合同诈骗犯罪，2018 年 12 月 10 日，国信国投公司、华宇
瑞泰向南京中院执行局出具承诺函载明： 在南京中院执行局下发裁定将 22,707,784 股康尼机
电股票过户至华宇瑞泰并向华宇瑞泰发还拍卖执行款项后， 华宇瑞泰同意南京中院执行局将
22,707,784 股康尼机电股票暂行采取查封冻结措施，待廖良茂刑事案件结案后，根据刑事案件
处理结果再行解除查封冻结或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置。

2018 年 12 月 10 日，南京中院作出（2018）苏 01 执 1517 号之三执行裁定：（1）廖良茂持有的
22,707,784 股康尼机电股票归华宇瑞泰所有；（2）买受人华宇瑞泰可持本裁定书到相关登记管
理机构办理股票过户登记手续；（3）解除对上述股票的查封。

2018 年 12 月 14 日，南京中院作出（2018）苏 01 执 1517 号之四执行裁定：查封华宇瑞泰持
有的 22,707,784 股康尼机电股票。

二、公司对于廖良茂所持公司股票被划转的申诉情况
廖良茂合同诈骗案件终审判决后，公司向南京中院提交执行监督申请书，请求事项如下：
1、依法对（2018）苏 01 执 1517 号执行一案中将廖良茂持有的 22,707,784 股康尼机电股票

裁定拍卖、变更登记至华宇瑞泰名下的执行行为进行执行监督；
2、依法撤销（2018）苏 01 执 1517 号之二、（2018）苏 01 执 1517 号之三、（2018）苏 01 执 1517

号之四执行裁定书；
3、 依法解除华宇瑞泰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通过司法拍卖程序取得的犯罪人廖良茂名下

22,707,784 股康尼机电股票的查封措施，协助配合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对相关股票的执行追
缴。

三、《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收到南京中院下达的执行裁定书【（2023）苏 01 执监 250 号】，法院

审查认为：廖良茂的刑事案件已审结，本院刑事审判部门已认定廖良茂取得的康尼机电股票为
其犯罪所得，属于追赃的范围，可直接发还康尼机电。 国信国投公司、华宇瑞泰在执行中，已明
知廖良茂的刑事案件可能涉及到案涉股票的性质认定，在本院的执行中，其不符合善意取得的
构成要件。 综上，对案涉 22,707,784 股康尼机电股票的拍卖、过户、查封行为应予撤销。 申诉人
康尼机电的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1、撤销本院（2018）苏 01 执 1517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2、撤销本院（2018）苏 01 执 1517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
3、撤销本院（2018）苏 01 执 1517 号之四执行裁定书。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裁定书【（2023）苏 01 执监 250 号】所涉 22,707,784 股康尼机电股票未来将由司法机

关执行并划转至公司回购专户。公司将密切关注执行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待公司收到划转的股票后，将会对公司资本公
积、未分配利润等产生一定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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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3 年 10 月 27 日）登记在册的前

10 大股东和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1 孔令钢 30,081,462 12.89

2 上海格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9,629,252 8.41

3 陆海天 19,147,695 8.21

4 陈宁生 8,840,000 3.79

5 杨文山 7,754,985 3.32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51,659 1.44

7 何海波 2,830,000 1.21

8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22,114 1.17

9 马晓娜 2,718,787 1.17

1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2,499,940 1.07

注：2023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总股本为 233,314,695 股。 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前十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因此本公司前 10 大股东与前 10 大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一致。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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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19.63 元 /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1,5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6）。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尚未回购公司股份。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 日


